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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工业企业噪声

测量规范 的通知

计标 号

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北京市劳动保护

科学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的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范

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范

为国家标准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

本规范由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管理 其具体解释等工

作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负责 出版发行由中国计划出版社负

责

国家计划委员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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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全国声

学标准化委员会归口组织 具体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负

责编制的

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 编制单位调查研究了国内有关单位

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收集并分析了国外同类测量标准及有关

技术资料 对一些重要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工作 提

出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广泛征求了国内各有关单位的意见 并召

开了座谈会 经反复修改提出了送审稿 经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建筑声学分委员会讨论同意 最后 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

术委员会审查定稿

本规范共四章及二个附录 内容包括 测量条件 生产环境

的噪声测量和非生产场所的噪声测量

在本规范施行过程中 希各单位注意积累资料 认真总结经

验 如发现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北

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陶然亭路儒福里 号 以供今

后修订时参考

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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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 条 为统一工业企业所有生产环境和非生产环境

的噪声测量方法 便于对工业企业噪声进行评价和控制设计 特

制订本标准

第 条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生产环境 非生产环境

与厂界的稳态噪声和除脉冲噪声以外的非稳态噪声测量

第 条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除应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遵

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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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噪声测量条件

第一节 测 量 仪 器

第 条 噪声测量 应使用 型或性能优于 型的声级

计或性能相当的其它声学仪器 测量等效 声级应使用积分声级

计 无积分声级计时亦可使用上述声级计 噪声测量所用仪器的

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与测试方法 的

规定 积分声级计 应符合 积分平均声级计 的

规定

第 条 噪声测量前后必须对声级计进行声校准 若

前 后两次校准值相差等于或大于 测量值无效 校准用的

声压级校准器 应按 声压级校准器试行检定规程

的要求定期检定 声级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噪声源 定期

检定

声学测量及校准仪器每 年至少检定一次

第二节 测 量 的 量

第 条 稳态噪声应测量 声级 需要时可测量 声级

第 条 非稳态噪声 应测量日等效 声级

第三节 读取测量值的方法

第 条 测量稳态噪声应使用声级计 慢档 时间特性

一次测量应取 内的平均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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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条 测量非稳态噪声应使用声级计 慢档 时间特

性 并应根据噪声变化特性确定测量时间 在测量时间内测得的

数据 应能代表日等效 声级 对周期性变化的噪声 测量时间

应等于噪声变化周期的整数倍 最短不得少于一个变化周期

使用非积分声级计测量等效 声级时 应按附录二的规定取

值

第四节 环 境 条 件

第 条 室外测量时 传声器应加防风罩 风速等于或

大于 时 应停止测量

第 条 测量过程中 应避免或减少振动 电磁场 温

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干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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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生产环境的噪声测量

第一节 设备运行状况

第 条 噪声测量时 生产设备必须处于正常工作状态

并维持运行状态不变

第二节 测 点 位 置

第 条 测点的选择 应能切实反映车间各个操作岗位

的噪声水平

第 条 在按工艺流程设计的厂房 车间内 或工种分

工明显的生产环境 测点应包括各工种的操作岗位与操作路线

第 条 在工种分区不明显的车间 测点应选择典型工

种的操作岗位

第 条 在需要了解车间其余区域噪声分布时 可在工

人为观察或管理生产而经常活动的范围 如通道 休息场所等处

选择噪声测点

第 条 在测点上传声器 应置于人耳位置高度 测量

时 传声器应指向影响较大的声源 若难于判别声源方位 则应

将传声器竖直向上

第三节 噪声测量记录

第 条 工业企业生产环境噪声测量 宜按附录 附表

所列内容填写

第 条 需要时 生产环境噪声测量应给出车间噪声分

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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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非生产场所的噪声测量

第一节 非生产场所的室外噪声测量

第 条 工业企业非生产场所室外噪声测量的测点 应

沿生产车间和非生产性建筑物外侧选取 对于生产车间测点应距

车间外侧 对于非生产性建筑物 测点应距建筑物外侧

第 条 传声器应置于测点上距地面高 处 传声

器应指向影响较大的声源

第二节 非生产场所的室内噪声测量

第 条 办公室 设计室 会议室 医 室 托儿所 仓

库等室内噪声测量 一般应在室内居中位置附近选 个测点取其

平均值

第 条 传声器应置于测点上距地面高 处 传

声器应指向影响较大的声源

第 条 测量噪声时 室内声学环境 门与窗的启与闭

打字机 空调器等室内声源的运行状态 应符合正常使用条

件

第三节 厂界的噪声测量

第 条 厂界的噪声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环境噪

声测量方法 的规定进行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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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噪声测量的记录

第 条 工业企业非生产环境的噪声测量 应按附表

所列内容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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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记录表

工业企业生产环境噪声测量记录表 附表

测量地点

测量时间 测量人

测
量
及
校
准
仪
器

名 称 型 号
声压级标准值

测量前 测量后
备 注

生

产

设

备

名 称 型 号 功 率 运转 及总 台数 备 注

测点编号

测点具体位置

声
级

设备分布及测点分布示意图 注明车间尺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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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企业非生产场所噪声测量记录表 附表

测量地点

测量时间 测量人

测
量
及
校
准
仪
器

名 称 型 号
声压级校准值

测量前 测量后
备 注

测 点

声
级

所属区域

测点分布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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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 等效 声级测量方法

一 定义及表示方法

附

式中 为等效 声级

计算 的起止时刻

作为时间函数的非稳态 声级

若 表示典型工作日的起止时刻 则上式表示的是一个工

作日的等效声级

二 等效 声级的测量

一 使用积分声级计或声剂量仪应按本标准第三章规定的测

点 测量日等效 声级

二 在没有积分声级计或噪声剂量仪的情况下 可使用普通

声级计按以下方法测量并计算等效 声级

一般对于无规噪声的等效声级测量 应按等时采样的方

法 在典型生产过程中使用声级计慢档每隔 秒钟读取一个瞬时

声级 连续取 个数据 记入附表 并按附表 所列程

序处理数据

附表 使用要求

采样测量的结果应登记在 声级等时采样记录 格

内 每读取一个数据 在其相应声级 的左侧划一直线 一个声

级累积出现 次则以 条直线 标记 以便于统计其出现的总次

数

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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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部分暴露指数

计算合成暴露指数

按下式计算等效 声级

附

式中 表示测量中出现的不同声级自小至大顺序排队的序号

表示声级 出现的频数

对于有规律的变化噪声的等效 声级的测量 亦可采用采

样的办法 采样时间间隔 的选定 应使测量时间 等于噪

声变化周期 的整数倍 可按下式计算

附

若噪声变化周期较短 在数秒至 分钟之内 则可按下式确

定采样间隔

附

对于间歇噪声 可采用稳态噪声测量方法 测量并记录间

歇噪声的 声级及其作用时间 将间歇噪声的声级区分为有限个

整数并将 声级及其相应的累积作用时间列入附表 等效

声级 可按附 公式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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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级采样记录及处理程序 附表

时间 取样间隔 取样数 仪器
声级

十位 个位
声级等时采样记录

数 据 处 理 程 序
序号

测量地点 测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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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歇噪声等效 声级统计表 附表

声级

累积时间

附

表与式中 表示间歇噪声的声级

表示相对于 的累积作用时间

对于每个工作日暴露 小时的情况 日等效 声级可按下式

计算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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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 本规范用词说明

一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 说明如

下 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

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必须

反面词采用 严禁

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

正面词采用 应

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

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作的用

词

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

反面词采用 不宜

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

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

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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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说明

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

和主要起草人名单

主编单位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

参加单位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

清华大学

华东建筑设计院

主要起草人 孙家麒


